
— 1 —

黔江林业发〔2025〕102号

重 庆 市 黔 江 区 林 业 局
重 庆 市 黔 江 区 财 政 局
重庆市黔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开展 2026年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
选用工作的通知

有关乡镇人民政府，有关街道办事处：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发〔2020〕30 号）精神，

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关于

印发〈重庆市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方案〉的通

知》（渝委农组〔2021〕6 号）、《重庆市林业局 重庆市财政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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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重庆市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重庆市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管

理细则〉的通知》（渝林规范〔2022〕1 号）要求，结合各乡镇

街道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需求情况，编制了《黔江区 2026 年脱

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选用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

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提高认识，落实责任

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是指在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中已

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列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的人员），

由中央财政或市财政安排补助资金支持购买劳务，受聘参加森

林、草原、湿地、野生动植物等资源管护的人员。将部分已脱贫

人口和未消除风险易返贫致贫人口转为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是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重要举措，助力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区林业局牵头，与区财政局、

区农委共同制定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实施方案，指导乡镇街道开

展选用和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数据库信息录入等管理工作；区财

政局负责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资金管理工作；区农委负责脱贫人

口生态护林员身份审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

委员会具体负责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选用（续用）和日常管理工

作。

二、精心组织，落实任务

各有关乡镇街道要严格按照公告、申报、审定、公示、使用

程序组织开展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选用（续用）工作，根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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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指导村（居）民委员会签订承包管护协议，同时做好培训、

监督、管理、考核等工作，及时做好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管理数

据更新入库工作。村（居）民委员会与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签订

承包管护协议，做好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日常管理，根据脱贫人

口生态护林员履职情况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承包协

议考核兑现意见。

三、实事求是，认真审定

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的选用条件是列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

息系统中已脱贫人口和未消除风险易返贫致贫人口范围、身体条

件能够胜任野外巡护工作，在选用（续用）过程中要认真审定，

不得将不能胜任野外巡护工作的在外务工人员、重度残疾人员选

用为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也不得将已在其他公益岗位就业的人

员选用为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

四、加快进度，按时上报

2026 年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选用（续用）工

作务必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并将《2026 年脱贫人口生

态护林员（中央资金）情况表》《重庆市公益性岗位开发安置情

况明细表》《2026 年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购买团

体意外保险名单》《2026 年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

承包护林协议》报区林业局备案。

联系人：区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科 李兴伟

电 话：023-79240766，1890827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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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区财政局农业科 谢晓林

电 话：023-79236326，13709481118

联系人：区农业农村委帮扶科 张维微

电 话：023-79235744，19923077521

特此通知。

附件：黔江区 2026年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选用

工作方案

重庆市黔江区林业局 重庆市黔江区财政局

重庆市黔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5年 12 月 1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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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黔江区 2026年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

选用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发〔2020〕30 号）和《中

共重庆市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关于印发〈重

庆市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方案〉的通知》（渝

委农组〔2022〕6 号）、《重庆市林业局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

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重庆市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管理细则〉的

通知》（渝林规范〔2022〕1 号）精神，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利用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使当地有劳动能力的

部分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中已脱贫人口和监测户转为护林

员等生态保护人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

接。

二、绩效目标

通过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选用工作，切实加强

全区森林资源保护，计划帮助 760 名脱贫人口或监测户增收致

富、巩固脱贫成果。

三、实施范围和数量



— 6 —

黔江区 24 个乡镇街道。全区计划利用中央资金 380 万元选

用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 760 人，统筹考虑管护面积与管护难度、

现有护林员工资水平等因素，此次核定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补助

标准为 5000 元/人·年。

四、选用条件

（一）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责任心强。

（二）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列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

统”的人员）。

（三）年龄原则上不高于 65周岁，身体条件能够胜任野外巡护

工作，符合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要求。

（四）身体条件能够胜任野外巡护工作,管护森林资源面积原

则上不得少于 2000亩，

（五）能够在当地长期稳定从事管护工作。

现任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享受财政供养、补贴的村

干部等专职从事村级事务的人员不得兼任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

五、选用程序

（一）公告（2025 年 12 月 19 日前完成）

村民委员会张贴选用公告，明确选用资格条件、名额，选用

程序、方式以及劳务关系，管护任务和报酬，报名方式和需要提

交的材料等内容。

（二）申报（2025 年 12 月 21 日前完成）

防贫人口通过村（居）两委向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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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

（三）审定（2025 年 12 月 26 日前完成）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对申报材料、个人素质等方面

进行审核和评定。

（四）公示（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村（居）民委员会将拟选用的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名单进行

公示，征求村民意见。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五）使用

经区林业局、区财政局、区农委共同审定后，根据有关规定

签订承包管护协议。承包管护协议一年一签。经考核合格并公示

无异议的，可以续聘。

六、工作职责

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工作职责：

（一）宣传森林、草原、湿地、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地法

律、法规、政策。

（二）对管护区内的森林、草原、湿地、野生动物植物、古

树名木等资源进行日常巡护，对管护区内发生的森林和草原火

情、火灾、有害生物危害情况，乱砍滥伐林木、乱捕滥猎野生动

物、乱采滥挖野生植物、滥垦滥牧等破坏资源以及毁坏宣传牌、

标志牌、界桩、界碑、围栏等管护设施的行为，要及时予以劝止

并报告。对管护区内发生野生动物非正常死亡和受伤以及古树名

木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妥善处理和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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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管护协议规定的其它工作和临时交办任务。

七、组织保障

区林业局牵头，区财政局、区农委共同制定脱贫人口生态护

林员实施方案，指导乡镇街道开展选用和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联

动管理系统信息录入等管理工作；区财政局负责脱贫人口生态护

林员资金管理工作；区农委负责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身份审定。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选用（续

用）、培训、监督、管理、考核等工作，建立健全脱贫人口生态

护林员管理数据库及档案，及时更新入库和上报脱贫人口生态护

林员动态变化情况，组织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按照承包管护协议

开展业务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与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签订承包管护协议，

做好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日常管理，根据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履

职情况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承包协议考核兑现意见。

附件：1．2026 年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计划分

配表

2．2026 年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情况表

3．重庆市公益性岗位开发安置情况明细表

4．2026 年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购买团

体意外保险名单

5．2026 年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承包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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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协议（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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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6年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计划分配表

序号 乡镇
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

数量

补助金额

（万元）

合计 760 380
1 城东街道 25 12.5

2 城南街道 35 17.5

3 舟白街道 24 12

4 正阳街道 9 4.5

5 冯家街道 24 12

6 小南海镇 45 22.5

7 邻鄂镇 40 20

8 濯水镇 15 7.5

9 金溪镇 40 20

10 鹅池镇 30 15

11 石会镇 50 25

12 黄溪镇 13 6.5

13 黎水镇 60 30

14 沙坝镇 33 16.5

15 中塘镇 30 15

16 白石镇 40 20

17 太极镇 35 17.5

18 水市镇 42 21

19 五里镇 45 22.5

20 蓬东乡 25 12.5

21 金洞乡 30 15

22 水田乡 10 5

23 白土乡 30 15

24 新华乡 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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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6年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情况表

单位：人、公顷、元、元/人·年

乡镇 村 姓名 照片 年龄 民族
文化
程度

家庭
人口

家庭耕
地面积

家庭林
地面积

家庭年人均
纯收入

管护地
点

管护面
积

年管护
补助

是否参
加新型
农村合
作医疗

总计



— 12 —

附件 3

重庆市公益性岗位开发安置情况明细表

序号
乡镇（街

道）

业务主

管部门
姓名

身份证号

码
联系电话

人员类

别
户籍地址

就业地所

在村（社

区）

岗位性

质（全日

制/非全

日制）

用人单

位

用人单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岗位（工

种）名称

平均月工

资（元）

上岗时

间

退出

时间

是否为

易地搬

迁未消

除风险

易返贫

致贫人

口

资金渠

道
备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填表说明：1.户籍地址：据实统一填写户口本所载地址如“黔江区中塘镇中塘社区 1组”。
2.就业地所在村（社区），据实统一填写为规范村（社区）名，如“中塘社区、堰塘村”等。

3.用人单位和用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劳动合同或者用工协议签订的用人单位。

4.平均月工资，林业是每年 5000 元，则需要除以 12，每月 416.7 元。

5.上岗时间，据合同或协议上签订的时间为准，格式为“2026-01-01”，不要填写为“2026 年 1 月”。
6.是否为易地搬迁未消除风险易返贫致贫人口：如是是否为易地搬迁未消除风险易返贫致贫人口，填写是，不是填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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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6年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购买团体意外保险名单

序号 乡镇街道 村
被保险
人姓名

被保险
人证件
类型

被保险人证件号码 性别
被保险人手机

号码
职业

是否参
与医疗
保险

保险起止
时间

例 1 城西街道 册山 张×× 身份证 513523123456781111 男 13811111111 务农 是 2026.01.01—202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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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6年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中央资金）承包

护林协议（样本）

甲方： 乡镇 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为全面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发〔2020〕30 号）、《中

共重庆市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关于印发〈重

庆市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方案〉的通知》（渝

委农组〔2022〕6 号）和《重庆市林业局、重庆市财政局、重庆

市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重庆市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管理细则〉

的通知》（渝林规范〔2022〕1 号）精神，以及森林、草原、湿

地、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地法律、法规、政策，经甲、乙双方

协商一致，签订本承包护林协议。

一、管护责任区

ＸＸＸＸ村ＸＸＸＸ组，四至边界：ＸＸＸＸＸＸＸＸ，面

积：ＸＸＸＸ亩。

二、工作职责

（一）宣传森林、草原、湿地、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地法



— 15 —

律、法规、政策。

（二）对管护区内的森林、草原、湿地、野生动物植物、古

树名木等资源进行日常巡护，对管护区内发生的森林和草原火情、

火灾、有害生物危害情况，乱砍滥伐林木、乱捕滥猎野生动物、

乱采滥挖野生植物、滥垦滥牧等破坏资源以及毁坏宣传牌、标志

牌、界桩、界碑、围栏等管护设施的行为，要及时予以劝止并报

告。对管护区内发生野生动物非正常死亡和受伤以及古树名木存

在安全隐患的要妥善处理和及时报告。

（三）做好管护协议规定的其他工作和临时交办任务。

三、劳务费

核定护林承包费 5000 元/年。

四、护林员的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选用（续用）、培训、

监督、管理、考核等工作，建立健全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管理数

据库及档案，及时更新入库和上报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动态变化

情况，组织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按照承包管护协议开展业务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与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签订承包管护协议，做

好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日常管理，根据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履职

情况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承包协议考核兑现意见。

五、其它

1. 此项工作一年一定，承包护林协议一年一签。本协议的

有效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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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实行动态管理。脱贫人口生态护林

员死亡或因健康等原因（包括外出务工人员、在其他公益岗位就

业等情形）不能履行管护职责的；违反协议、考核不合格的；主

动要求退出的，应当予以解聘。

3.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乙方、乡镇政府和区林业局各

一份。

甲方： （盖章） 乙方： （签名）

法人代表：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抄报：市林业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黔江区林业局办公室 2025 年 12月 17日印发


